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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问题
王嘉伶

西安工程大学，陕西省西安市，710600；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试点以来对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司法效率与资源节约率得到大

大提升。而量刑协商作为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关键一环，若能得到完善，将成为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的助

推剂。可以说，完善量刑协商程序是我国司法资源得以更优配置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平等的量刑协商程序在我

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真正建立，因此有必要对量刑协商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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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刑协商的内涵

何为量刑协商，我国立法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但学

界有相关的研究。学者印波在其相关文章中对量刑协商

进行了定义，即控辩审三方等相关主体对被告人认罪后

“减轻”刑罚的协商过程
[1]
。陈瑞华学者指出，量刑协

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过程中极具创造性的制度，

并提出多条建议，呼吁我国立法者重视量刑协商程序的

构建
[2]
。学者蒙建如认为我国量刑协商就是当被追诉人

认罪后，公诉机关启动的与被追诉人协商量刑问题并达

成协议的过程
[3]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

刑事诉讼领域的量刑协商是检察机关以被追诉人认罪

为前提，初步提出具体且合理的量刑建议，控辩双方在

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协商量刑问题，被追诉人在律师阐明

该量刑建议的具体内容与后果后自愿接受，并签署认罪

认罚具结书的活动。

合作性司法理念是量刑协商的理论基础。以对抗方

式解决司法争端的方法为对立式司法，以协商方式解决

司法争端的方法则为合作性司法
[4]
。合作性司法模式是

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合作地协商出对双方均

有利的协议，从而解决刑事纠纷
[5]
。可见量刑协商是在

合作性司法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

2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的立法现状与存在的问

题

2.1量刑协商的立法现状

2002 年，我国出现“中国诉辩交易第一案”——孟

广虎故意伤害案
[6]
。由于我国刑事法学界当时尚未普遍

认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加之我国立法并没有规定控

辩协商的程序，该案的审判受到来自实务部门的诸多批

评。直至 2014 年司法部出台《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

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这是“量刑协商”

在我国官方文件中首次亮相。至 2018 年我国《刑事诉

讼法》修改后，第二百零一条明确规定量刑建议的相关

内容。2019 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再次出

现“协商”一词。2020年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

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检察官在量

刑协商中的部分职责。最高法与最高检于 2021 年联合

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被告人因量刑建议过重而提起的上

诉依法提出抗诉。由此可见，立法层面国家对量刑协商

程序的态度越来越趋于明确。

2.2 量刑协商存在的问题

2.2.1检察机关地位过于强势

有学者提出我国量刑协商本质上是在检察机关的

掌控下，对被追诉人施予一定量刑优惠的“职权宽恕”

模式，真正的量刑协商机制还未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

明确
[7]
。一方面，检察机关裁量权过大。值班律师参与

形成量刑建议的哪个步骤、被追诉人掌握何种程度的案

件事实与证据信息等环节均由检察机关安排，甚至在实

践中，被追诉人只能选择接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否

则视为不认罪认罚。这使得辩方诉讼地位无法在实质上

与检察机关达到平衡。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

的形成过程中过于强势。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是事后

征求辩方的意见，使得辩方对量刑建议的影响微乎其微，

而检察机关一直处于强势地位。

2.2.2 值班律师参与制度形式化

最主要的体现是时间点的模糊。值班律师参与案件

必须在接到检察机关的通知后，通常在被追诉人认罪认

罚之后，而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是否基于对相关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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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认知、是否真实符合自愿性的要求则难以保证。

此外，值班律师工作效率较低。目前实践中，值班律师

在量刑协商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见证”，甚至部分值

班律师以完成任务的心态进行量刑协商，律师参与制度

不免流于形式。值班律师的参与率也不平均。根据有关

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认罪认罚案件的律师参与率参

差不齐，例如江苏省律师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比例高达

99.48%
[8]
，而甘肃省的律师参与率仅有 84.54%

[9]
。律师

在量刑协商中的参与度在全国各个地区尚未实现均衡

状态。

2.2.3 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等

一方面，检察机关的证据披露义务尚未明确。检察

机关掌握案件的具体情况与证据信息的来源主要有侦

查机关移送的资料、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多方主

体的陈述或证言等，而被追诉人所了解到的证据信息与

案件情况主要由检察机关提供，二者所掌握的信息严重

不对等，量刑协商的公正则无从保证。另一方面，量刑

建议不够精准化。内容模糊的量刑建议会使被追诉人产

生错误认知或陷入困惑与恐慌，可能会导致被追诉人不

服判决，增加上诉可能性，浪费司法资源。检察机关目

前提出的量刑建议往往缺乏精准性，难以为被追诉人提

供合理预期，从而影响量刑协商的有效性。

2.2.4 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有缺陷

这方面的缺陷主要体现在被追诉人反悔权的保障

问题。

首先，我国法律法规尚未设立明确的反悔权。2019

年两高三部发布的《指导意见》虽多次提及被追诉人享

有反悔权，但缺乏明确的权利行使规则。这一立法现状

导致司法实践中反悔权适用混乱，司法机关也难以重视

该项权利，尽到告知义务，审判周期被无限拉长，司法

权威与公正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0]
。被追诉人通常不

知道自己享有反悔权，或者不知道何时可以行使反悔权，

亦或者因为不清楚反悔权的适用后果与限制而不敢行

使或滥用反悔权。此外，缺乏完善的审查机制。法院审

理案件时很大程度依赖量刑建议，甚至有专家觉得该现

象使审理程序几乎变成对办案人控告的简洁明了地核

查确定程序流程
[11]
。此外，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会很大程度影响反悔权的行使概率，由此可见，必须加

强完善审查机制保障自愿性与反悔权的正确适用。

3 完善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的建议

3.1 适当约束检察机关的裁量权

培养检察机关的平等观念是重点。检察机关代表司

法正义，这并不意味其在协商过程中处于高位，无法与

被追诉人平等协商将不利于量刑协商工作的展开。司法

机关应当在内部定期组织量刑协商的培训，在理论层面

加强检察官对该程序的理解，帮助其建立平等协商的思

想基础。也可以利用讲座、交流会等形式，锻炼检察官

的沟通协作能力，为其在量刑协商中培育更强的沟通能

力与专业素养。

此外还需明确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的说理义务。由

于检察机关在量刑协商时的地位过于强势，法院审判时

应当更严格地要求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说理，以防止检

察机关滥用裁量权。例如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对量刑协商

过程形成书面的记录，对于最终确定的量刑建议必须写

明选择某种具体刑罚或刑事制裁措施、刑罚的执行程序、

审理的程序的理由，并由负责该案件的检察官、被追诉

人签名，有值班律师或辩护人的也应当签名。

3.2 强化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

第一，适当允许值班律师提前参与案件。允许律师

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之前参与到案件中，能够使被追诉

人更快地了解到更全面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清晰的认知

下做出更合理的认罪认罚决定，有效保证自愿性，促进

司法效率。

第二，强化值班律师的的职业培训及参与率。法律

援助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值班律师的职业培训，从工作内

容、职业道德、责任感等角度指引值班律师发挥自身在

诉讼过程中的必要作用，必须要让值班律师清楚认识到

自身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更好地帮助被追

诉人维护合法权益。此外还需要扩大值班律师的数量，

尽可能做到一案一律师的安排，保证值班律师对负责案

件的投入程度，使被追诉人合法权利保障的最大化。此

外，为了保障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值班律师参与制度

实质化的统一，我国司法机关应当针对不同地区配置符

合当地情况的法律援助资源。

3.3 平衡控辩双方信息差

第一，明确证据开示制度。在侦查机关侦查终结时，

可以将有关证据向诉讼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开示，

这一做法不仅不会破坏已经较为稳定的证据链，也能够

为其他诉讼主体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保障。此外，

证据开示的内容与形式应当尽可能全面，可以以公开、

听证会等方式开示证据，也可以将证据通过书面形式展

现出来，对于不同的证据适用不同的方法，让辩方更全

面具体地了解案件相关证据，可以进一步缓解控辩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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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信息不平衡性。

第二，要求量刑建议精准化。检察机关在制作量刑

建议时，可以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搜索相关法条、导入

重要案情信息、辅助生成量刑建议、自动纠正文书错误

等，降低制作量刑建议的难度。根据学者的研究发现，

湖北省检察机关在量刑时采用智能的大数据信息技术，

已有60 个罪名能够被技术适用，其中有 30%的罪名可以

达到精准的程度，90%以上的公诉案件均涵盖其中
[12]
。

3.4 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

明确规定追诉人的反悔权。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没有

具体明确的依据应对被追诉人反悔问题，以至于对该问

题的认识性和关注性较低，因此需要明确规定被追诉人

拥有反悔权，也要对反悔权的适用条件、适用后果、适

用限制等内容加以规定。同时，检察机关相应的告知义

务也应加强，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明确将被追诉人享有的

各项权利及滥用权利的后果。

完善自愿性与反悔权适用的审查机制。有的学者把

认罪认罚具结书比作被追诉者和原告之间的契约
[13]
，要

完善审查机制首先要在审查自愿性的过程中，法院应当

结合被追诉人的认知能力、真实意志、对证据了解的情

况、获得法律援助的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不能仅以被

追诉人未提出异议为标准。其次，审查被追诉人行使反

悔权时要充分考虑其反悔的动机与原因，检察机关审查

时，可由法院和值班律师进行监督。被追诉人确有合理

的理由反悔的，检察机关与法院应当始终保持公正的态

度，必要时可以对证据材料重新鉴定。

4 结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展至今，其背后的理念及制度

本身的发展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均产生了重要

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个“道阻且长”的过程，

需要立法部门不断修正完善法律规定，更需要实务部门

积极推进落实。

在刑罚轻缓化的总体趋势及协作性司法理念被普

遍认可的大背景下，量刑协商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

通过研究我国量刑协商立法和司法现状，发现量刑协商

存在控辩双方地位不平衡、当事人权益无法得到真正保

障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适当约束检察机

关的裁量权、强化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平衡控辩双方

信息差、保障被追诉人的权益的建议。当然，要完善量

刑协商，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两者出发，结合多方力量，

“滋养”量刑协商发展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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